关于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助资金发放情况的说明

根据武财预[2012]33号文件精神，下达我区2012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助资金1万元，截至目前为止，2012年我区无符合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助资金发放对象。此项资金暂未发放到个人。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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